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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断臂臂妈妈妈妈省省残残运运会会斩斩获获六六金金
30岁才开始学习游泳，这是第一次参加比赛

今年31岁的武春梅在之前还只是一名家庭主妇，她每天的生活就是照顾两个年幼的孩
子、做家务。可是当我省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刚刚闭幕后，她拥有了另一个头衔——— 游泳项目
冠军。第一次参加比赛，训练时间只有短短一年，而且已经属于高龄运动员，武春梅的成绩让
很多人惊讶不已。这位断臂妈妈的故事更是让人为之感动和钦佩。

家住聊城经济开发区广平
乡麻庄村的武春梅，是一位普通
的家庭主妇，也是一个苦命的女
人。在她的印象里，父母的影子
已经离着太远太远，她的记忆里
对父母非常模糊，好像只有两岁
的时候见过爸爸一次，但是已经
忘了什么模样。她从河南老家跟
着姑姑来到聊城，从小跟着姑姑
长大。受家庭条件的影响，她小
学就辍学了，打工赚钱。十六七
岁的花样年纪，她遇到了天塌下
来的灰暗经历。“我在姑姑家弹
棉花，不小心伤到了手，他们把
我送到了医院，等我醒来，右胳
膊已经没了，截肢了。”武春梅
说，当时死的心都有，她对今后

的生活充满了恐惧和担忧。
果不其然，自此之后，她的

生活都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
价。因为身体残缺，她的婚姻受
挫，最后嫁给了一位智障丈夫，
双方根本无法交流，更别提夫
妻恩爱的感情。结婚一年后，生
下孩子，她决定跟丈夫离婚。

“实在过不下去了，我决定离
婚，但是他们不给我孩子。”离
婚后，武春梅嫁给了比她大11
岁现在的丈夫。在她看来，只要
老实对她好，她也就知足了。

“他很踏实，我觉得这点就够
了。”婚后，俩人生活很甜蜜，还
有两个可爱的女儿。武春梅终
于过上了踏实的日子。

本报记者 刘云菲

没见过父母，从小跟姑姑长大

一家人就这样平静地生活，
武春梅做梦也没想到，她会和游
泳结缘，开启了人生的事业。聊
城市残联残疾人游泳队教练张
保峰在十多年前认识武春梅，他
看出她是个运动苗子，当时他就
鼓励武春梅学习游泳，但是在家
人的阻挠下，武春梅放弃了。这
一耽搁就是十多年，就在去年冬
天，偶然的一次机会，张保峰再
次见到了武春梅，仍然劝说她学
习游泳，“她身体素质很好，当时
她答应了，来训练了几次，我发
现她悟性很高，学得很快，一直
鼓励她。”

武春梅说，在此之前，她从
未接触过游泳，一点技术都不会，
从零学起。“刚开始，水都到腰部
了，下水的时候很害怕，怕呛水，
也没少呛水了。”武春梅说，这次
当她真正游起来，她发现自己很
喜欢这项运动，家里人也非常支
持她。而这一年她经历了艰苦的
训练。早上六点起，照顾好孩子，
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她去游泳馆
练习，中午凑合吃一口，继续训
练，晚上还得回家带孩子，每天都
要晚上十一二点才睡觉，一天下
来，整个人都松软了。一年下来，
她整整瘦了10多斤。

学习游泳，边带孩子边训练

在今年10月9日-16日在济宁
举办的山东省第九届残疾人运动
会上，武春梅第一次展露头角，参
加比赛。没想到一口气拿了蝶泳、
蛙泳、仰泳、自由泳、50米、400米
自由泳一共六个项目的六个金
牌，在全市参赛女选手中名列第
一，而且是年纪最大的运动员。这
次比赛给了武春梅一个巨大的自
信，她没想到还能拥有一份自己
的事业，“一直以来，我都是在家
呆着，照顾孩子，做家务，觉得生

活就这么过下去了。”
武春梅的家庭并不富裕，一

家人就靠丈夫打零工赚钱，还要
抚养两个孩子，生活压力非常
大。武春梅说，之前她一直想找
份工作，但是都因为身体原因没
人愿意接纳她，她非常想有一份
工作，能够贴补家用。“我希望生
活上能改善下，两个孩子都上幼
儿园了，有时候交学费我还得凑
钱，如果能有一份工作，就能减
轻压力。”

家庭困难，她想找一份工作

省残运会聊城运动健儿

勇摘34金23银25铜

本报聊城10月28日讯
(记者 刘云菲) 近日，在济
宁市举办的山东省第九届
残疾人运动会上，聊城市参
赛运动员不畏强手，奋力拼
搏，赛出了水平，勇夺34金、
23银、25铜，荣获金牌榜第七
名、奖牌榜第七名，团体总
分榜第八名，聊城代表团及
1 1名运动员分别荣获大会
“体育道德风尚奖”。

山东省第九届残疾人
运动会，是我省残运会历史
上竞赛项目设置最全、规模
最大、参赛人数最多的一次

残疾人综合性体育盛会，共
有来自17个市和省特殊教育
中等专业学校的1 8个代表
团、19支代表队、2100多名运
动员参赛。

聊城市组成了以副市长
白志坚为团长的7 3人代表
团，参加了田径、游泳、象棋、
自行车、聋人足球、聋人篮
球、轮椅网球等11个大项百
余个小项的角逐。游泳队以
27金19银17铜荣获游泳项目
总积分榜第二、金牌榜第三。
田径、轮椅网球、象棋、自行
车也摘金夺银获得佳绩。

山东省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游泳比赛中收获6金的武春
梅。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本报聊城10月28日讯 (记者
谢晓丽 通讯员 张连福 )

日前，市民龙女士向聊城消费者
协会反映，在不了解险种的情况
下，自2008年9月至2014年10月，其
丈夫在市区一保险公司累计缴纳
保险费用36000元，被保险人是龙
女士，受益人是其丈夫王先生。但
王先生在去年病故，导致保险无
法受益，龙女士要求退保，遇到了
难题。

据介绍，2008年9月24日，聊
城市一保险公司业务员甄先生向
消费者王先生夫妇推销保险，当
王先生夫妇表示有意购买保险以
便将来有应急资金用，业务员立
即称“智盈人生”最好，最适合王
先生需要。业务员在聊城市东昌
湖边一宾馆中统一讲课时，称该
保险只要每年度一次性支付6000

元人民币，连续交，(最低交6年，
最高交10年)，便可受益。

王先生夫妇在不了解险种的
情况下，同业务员办理投保手续，
签订了入保合同。王某是投保人，
投保比例为100%，被保险人是王
先生之妻龙女士，受益人是王某，
受益比例为100%，每年6000元。

截至2014年10月17日，王先生
的保险账户上已累计交纳保险费
用6年，金额达36000元。2013年12

月，王某因心肌梗塞去世。2014年
年初，龙女士和邻居谈起保险来
才知道，这种险种只有被保险人
身故后，受益人才能受益。这时龙
女士感觉有种被骗的感觉，自己
根本受益不了，更谈不上分红，要
求该保险公司全额退保。

但保险公司认为保单经消费
者亲自签字，合法有效，拒绝退
保，并劝龙女士变更投保人，否则
不能申请退保，龙女士万般无奈，
在街道办事处和王先生父母的亲
笔签字下，带着若干手续，在保险
公司办理了投保人变更手续。变
更完后，龙女士又要求全额退保，
而保险公司又以种种借口为由，
要求龙女士再交上几年，并拒绝
退保。双方几次交涉不成，2014年
10月16日，龙女士来到聊城市消
费者协会投诉，并要求全额退保。

经聊城市消费者协会调查，
和龙女士洽谈业务的保险业务员
已经离开公司，而龙女士也没有
证据证明“连续交保费六至十年，
便可分红等”，这完全是业务员个
人对消费者作出口头承诺。但保
险公司未对业务员进行专业培
训，致业务员对险种不熟悉，误导
消费者。经聊城市消费者协会多
次调解，去除保险公司这六年的
初始费用及保险成本，返还龙女
士现金27578元。

受益人病故
退保遇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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